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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在职教职工体检的通知
各中小学，各镇（街道）卫生院(社区卫生服务中心)：

为进一步落实“科教兴区”战略，大力倡导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，现决定对全区在职教职工进行体检。体检地点在学校所属镇（街道）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，体检经费采用卫生院让利、社会事业局补助的方式解决。标准收费为161元/人，各镇（街道）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人均让利49元，社会事业局按在职教职工人均112元的标准下拨经费给学校。希各校加强与当地卫生院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）的联系，密切配合，力争在2009年9月30日前按规定的体检项目顺利完成在职教职工的体检工作。

附件：在职教职工体检价目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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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在职教职工体检价目表

	项   目
	标准收费

（元）
	优惠收费

（元）

	常规肝功能+表抗
	30
	25

	心电图
	20
	10

	B超（肝、胆、脾、胰、双肾）
	30
	25

	胸、腹透视
	5
	5

	血    糖
	10
	5

	血    脂
	18
	10

	血常规
	18
	12

	肾功能
	20
	15

	体检检查

（血压、身高、体重、五官、听诊）
	10
	5

	合    计
	161
	1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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